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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列席和参加市人大市政协会议活动 

有关事项的通知 

 

市政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： 

为进一步加强市政府及其工作部门与市人大、市政协的密

切联系，自觉接受人大法律监督、工作监督和政协民主监督，不

断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列席和参加市

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委员会会议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。定期组织召开各类会议和开展

视察调研活动，是各级人大常委会、政协委员会贯彻上级精神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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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议法定事项、研究重大问题、监督同级政府依法履行职责的主

要工作方式。各级政府组成人员依法列席会议、报告工作、回答

询问、接受监督、听取意见，既是法定的职责和义务，也是推进

政府决策民主化、科学化的重要途径。市政府领导班子以及市政

府各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主要负责同志，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，

提高认识，认真列席和参加好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委员会组织

的各类会议和活动。 

二、认真履责，严守规矩。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委员会

召开会议、组织活动，要求市政府领导参加的，由市政府秘书长

予以协调；要求市政府工作部门、直属机构列席或参加的，各单

位必须严格按要求通知相关人员参加，要求主要负责同志参加

的，原则上不得请假或安排其他人员参加，主要负责同志确因特

殊情况不能参加的，必须提前向市人大办、市政协办履行书面请

假手续，说明缺席原因，征得同意后方可指派其他人员列席会议

或参加活动。 

三、积极配合，精心准备。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委员会

召开会议或组织调研视察活动，各部门接到通知后，必须立即向

主要负责同志报告，及时主动地与市人大办、市政协办衔接沟通，

积极配合做好有关筹备工作。需由市政府工作部门报告工作、汇

报情况、回答询问的，相关部门必须认真准备书面材料，按程序

报经市政府分管领导审核后，在规定时限内报送市人大办、市政

协办；需由市政府工作部门参与筹备的调研视察活动，相关部门

要积极做好配合选点、行程安排、衔接联络、环境保障等外围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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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确保活动顺利有序开展。 

四、专项督查，跟踪问效。市政府督查室负责，每半年通

报一次市政府部门列席和参加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委员会会议

活动情况，对无故缺席、不遵守会议纪律和活动秩序的部门和人

员，视情节予以通报批评；以办理人大代表建议、政协委员提案

为主线，将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协委员会研究确定，需由市政府

工作部门办理的决议及事项纳入年度专项督查内容，挂牌督办，

跟踪问效，确保重点工作落到实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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